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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凯盛科技”）于 2017

年 2 月 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的议案》，并及时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2017 年 2 月 7 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凯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150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现就公司对问询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一、根据披露，本次重组终止系因就交易标的估值尚未完全达成一致

意见。请具体说明就哪些内容、与哪些交易对象、在哪个时点产生有关估值分

歧及决定终止重组。 

回复： 

本次重组终止原因之一系因与中建材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

鑫科技”）的少数股东之浚鑫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鑫香港”）、

和江苏浚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浚鑫投资”）就标的公司在估值上产生分

歧。公司预计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60 日期限届满前无法达成一致，

经友好协商，双方决定期限届满后不签署相关正式协议。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

案》，并及时提交了相关公告。 

1、产生分歧的交易对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分歧的交易对象主要为浚鑫科技副董事长徐文燕及

其家族控制的浚鑫香港及浚鑫投资。浚鑫科技副董事长徐文燕、总经理孙杰系夫



妻关系，均为浚鑫科技核心管理人员。 

浚鑫香港及浚鑫投资基本情况： 

（1）浚鑫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 

浚鑫香港为注册在香港的私人公司，由徐文燕 100%控股，主要从事股权投

资业务。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浚鑫香港持有浚鑫科技 26.55%的股权。 

（2）江苏浚鑫投资有限公司 

浚鑫投资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由徐文燕家族设立，具体包括杨介珍及其子女

徐文燕、徐文渊、徐文娟，其经营范围为从事股权投资。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浚

鑫投资持有浚鑫科技 8.45%的股权。 

2、本次重组产生分歧及决定终止重组的过程 

（1）签订框架协议 

2016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中建材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就公司向浚鑫科技全体股东购买资产达成初步意向。

上述框架协议规定：“如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的 60 日内双方未就本次收购的具体内

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协议，则本框架协议自该 60 日期限届满之后自动终

止”。 

（2）交易双方产生分歧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中介机构继续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其间内，公司多次与各交易对手方就交易对价、具体交易方式等重组方

案细节进行讨论。2017 年 1 月下旬，公司与标的公司少数股东之浚鑫香港及浚

鑫投资就本次交易方案的估值产生了分歧。由于浚鑫香港、浚鑫投资代表的实际

控制人徐文燕家族出于对浚鑫科技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与凯盛科技在标的公司

估值上产生分歧，未能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60 日期限届满之前签

署相关正式协议。 

（3）决定终止重组 

2017 年 2 月 3 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60 日期限即将届满，因

交易双方未就本次收购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协议，上述框架协议

自动终止。且由于本次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公司预计

无法在规定的停牌期间内完成。经公司管理层论证，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公

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问题二、公司在投资者说明会公告中披露，“公司在二个月内，将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待相关条件完备，公司将择机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有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意向披露不明确，请公司： 

(1)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客观、确定的语言，说明是否存在两个月后重启重

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时间表或计划，并不得出现“待相关条件完备”、“择机”等模

糊字眼。 

(2)公司终止重组系因就交易标的估值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请说明投资者说

明会上有关“公司将择机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的表述是否获得了交易对方的

认可；如未获认可，公司做出此类表述的依据是否充分，公司能否保证届时能

消除相关障碍。 

(3)如重启重组无明确时间表和计划，相关表述未获得对方认可，公司应进

行充分明确的风险披露，提示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避免对投资者造成

误导。 

回复： 

1、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客观、确定的语言，说明是否存在两个月后重启重

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时间表或计划，并不得出现“待相关条件完备”、“择机”等模

糊字眼。 

因交易双方未就本次收购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协议，公司与

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已到期自动终止，目前并不存在

两个月后重启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时间表和计划。 

2、公司终止重组系因就交易标的估值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请说明投资者说

明会上有关“公司将择机重新启动重大资产重组”的表述是否获得了交易对方的

认可；如未获认可，公司做出此类表述的依据是否充分，公司能否保证届时能

消除相关障碍。 

由于本次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预计无法在规定的

停牌期间内完成，同时公司与标的公司的少数股东浚鑫香港、浚鑫投资在标的公



司估值上产生分歧，未能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60 日期限届满之前，

签署相关正式协议。基于前述原因，双方已同意终止重组，并且至少在两个月内

将不再筹划重组事项。“择机重组”属公司单方意愿，交易对方并未认可，因此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如重启重组无明确时间表和计划，相关表述未获得对方认可，公司应进

行充分明确的风险披露，提示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避免对投资者造成

误导。 

由于交易双方对标的公司估值分歧未消除，因此本次重组正式终止。重启重

组属公司单方意愿，未获对方认可，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计划，因此是否重启

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11 日 


